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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体例编排好，较好的实现了学科基本理论、我国现行法解释与生活实例的完美结合；内容选
择精当，详略得当，重点突出；语言简明扼要，清晰易懂；楷体字段落部分起到了延伸阅读与及时的
答疑解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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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五、入伙、退伙 （一）入伙 1.入伙的条件与程序 （1）全体合伙人的同意。
 （2）新入伙人与原合伙人订立书面入伙协议。
 （3）订立入伙协议时，原合伙人应向新入伙人告知原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这是老合伙人的告知义务，也是新合伙人的知情权。
 2.入伙的法律后果 新入伙人取得合伙人的资格，即意味着： （1）除入伙协议另有约定外，新入伙人
与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
合伙协议可以约定新合伙人对旧债不承担清偿责任，但这种约定对外无效，不能对债权人主张；对内
有效，可以对外清偿后再向其他合伙人追偿。
 （2）新入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之所以要求新合伙人也对旧债承担责任，原因在于新人人伙时已经被告知企业的负债情况，所以是公
平的。
当然，如果老合伙人隐瞒负债情况未告知，则新合伙人仍然要对旧债负责，优先保护债权人利益。
只不过新合伙人清偿后可以再向老合伙人追偿以实现公平。
 （二）退伙 1.退伙的形式 （1）声明退伙。
声明退伙又称自愿退伙，可分为协议退伙和通知退伙。
协议退伙，是指合伙协议约定合伙期限的，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可以退
伙：①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②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③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
事由；④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
 通知退伙，是指合伙协议未约定合伙期限的，在不给合伙事务执行造成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合伙人可
以不经其他合伙人同意而退伙，但应当提前30日通知其他合伙人。
 （2）法定退伙。
法定退伙是指直接根据法律的规定而退伙，可以分为当然退伙和除名退伙。
 当然退伙（即客观原因导致的无过错退伙）。
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①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②个人丧失
偿债能力；③作为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
产；④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该资格的；⑤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
的全部财产份额被法院强制执行。
 合伙人被依法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依
法转为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企业依法转为有限合伙企业。
其他合伙人未能一致同意的，该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合伙人退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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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众合教育核心课程教材系列:商法与经济法》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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